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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__屯門__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____蔡承憲____ 

第 1 類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你有否擔任公共或私營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包括

所有獲得薪金、酬金、津貼或其他實惠的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

位？  
 有   ☐  否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若有的話，請列出有關公司的名稱，並簡略說明每間公司的業務性質。  
 

註: (a) 「實惠」一詞指 (i)議員在一年內 (每年的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從
單個來源收受超過其作為區議員每年酬金 *5%的利益 (*不包括區議員所
得的各項用以支付議員事務開支的津貼 /開支償還款額，以及醫療津貼 )；
或 (i i)一次過收受價值超過 2,000 元的實惠。  

(b) 本地及海外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均須予以登記。  

(c) 以法團名義出任東主、合夥人或董事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亦
須予以登記。  

(d) 若為某公司的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則在同一集團的附屬或聯營公
司擔任的所有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無論是否受薪，亦須予以登記。 

(e) 控權公司的涵義，與《公司條例》(第 622 章 )第 13 條中該詞的涵義相同。
該條文指明─  
(1)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 (前者 )  —— 

(a)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的董事局的組成；  
(b) 控制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超過半數的表決權；或  
(c)  持有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超過半數的已發行股本，  
則前者即屬後者的控權公司。  

(2) 就本條例而言，如某法人團體 (前者 )是另一法人團體 (後者 )的控權
公司，而後者是另一法人團體 (第三者 )的控權公司，則前者亦屬第
三者的控權公司。 " 

憑藉上述第 13(2)條，如 A 公司是 B 公司的控權公司，而 B 公司是 C 公
司的控權公司，則 A 公司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換言之，A 和 B 公司均
是 C 公司的控權公司。議員擔任受薪董事的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的名稱
均須登記。  

詳細資料  
公司名稱  The Original Youth Limited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慈善機構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  
 
 

東主  ☐  
 

合夥人  ☐  董事  

     ☐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話 )                                

(若你有更多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須登記，請在下一頁的附加頁提供。 )  

簽署:  日期: 27-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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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類    受薪東主、合夥人或董事職位  
1(1)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__屯門__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____蔡承憲____ 

公司名稱  HUAYI COODWILL FOUNDATION 
LIMITED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CORP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  東主  ☐  合夥人    董事  

    ☐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  東主  ☐  合夥人  ☐  董事  
    ☐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  東主  ☐  合夥人  ☐  董事  
    ☐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公司名稱   
- 該公司的業務性質   
- 

 

身份  

(請在合適空格內劃 ""號 )  

 

☐  東主  ☐  合夥人  ☐  董事  
    ☐  其他 (請註明 )     
   

-  該公司的所有控權公司 (如有的
話 )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27-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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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名稱：  __屯門__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__蔡承憲____ 

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8. 如你認為仍有一些個人利益應予公開，但這些利益並不在上述七類利

益之內，請在下面提供有關詳情。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於 )(i)屬任何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

請撥款的機構的成員 (包括主席、會長、名譽主席、名譽會長等 )以及

(ii)與可能或曾經向區議會申請撥款的機構有顧問、客戶或其他重要關

係。(區議會秘書處可選擇是否加入：重要關係是指在一般客觀與合理

的市民眼中，該成員可能會因該關係而影響其判斷。 )

註： (a)《區議會常規》第 19 條及第 22(1)條規定議員 /增選委員須披露的金錢或其他

方面的利益關係，現引述如下：

“一旦…議員／增選委員發現其本人與會議議程所列的建議討論事項有直
接個人利益或金錢上的利益，或發現其本人與討論事項中所處理的投標、

報價等事宜有任何金錢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關係，或發現與受惠者或可能受

惠者有關連，他應按以下規定作出申報，以便決定適當的處理方式。＂《區
議會常規》第 19 條  

“議員或增選委員須在有關會議進行前，通知秘書。秘書須交由會議主席
決定，是否向該議員或增選委員分發與該考慮事項有關的文件。如議員或

增選委員在收到文件時知道該文件所考慮的事項與其有直接個人利益或

金錢上的利益，必須立刻通知秘書，並把有關文件退回秘書處。＂《區議
會常規》第 22(1)條  

登記個人利益是上述《區議會常規》以外的附加規定，絕不能取代上述規定。

(b) 議員／增選委員亦須注意《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的規定：

“議員／增選委員須於有關討論事項開始前，向有關委員會／工作小組 (視
屬何情況而定 )公布其本人須申報的利益。 ”《區議會常規》第 22(2)條  

詳細資料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27-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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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類  其他可供申報的利益  
(續上頁) 

區議會名稱：  __屯門__ 議員／增選委員姓名：  __蔡承憲____ 

兆禧關愛隊 隊員 

 

新西動力 秘書 

 

屯門東南商業協會 青年部執行委員  

 

兆禧慧美之友 總幹事 
 
 
屯門商會有限公司  名譽顧問 
社區動力 2002 副秘書長 
 
 
 
 
 
 
 
 
 
 
 
 
 
 
 
 
 
 
(如有需要，請影印本頁並在每頁簽署。 )  

 
 
簽署: 

  
日期: 

27-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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